关于省政府设立“山东省科学技术普及奖”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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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技术普及和科学技术研究是科学技术事业的两翼。科普与科学研究互相依存、相得益彰。

首先，科普既是激励科技创新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，也是营造创新环境、培育创新人才的基础工程。

其次，科学要使新发现带来的新思想、新观念、新方法为公众所理解，进而实现其精神价值、技术要让公众得以掌握进而尽快转化为生产力，均离不开科普这一中介。

第三，科普还担当着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器。在现代社会中，科学技术已渗透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每个角落。公众如果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，就无法参与许多公共事务的讨论，尤其那些多少关联到科技的公共事务，更不必说转基因食品、干细胞研究、核能应用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事务了。公众不能参与公共事务，民主制度就失去了根基，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科普。

基于此，各级政府对科普的重视程度正在迅速提高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相继制定和颁布了《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和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等文件，确立了新时期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战略方针。此外，在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－2020年）》等大量相关文件中，也一再反复强调科普的重要性。相应地，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的科普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。尤其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以来，全国各地的的科普事业有了质的飞跃。不过，相对于我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和公众对科普的需求，以及提升公众科学素质任务的需要，我国科普能力的建设仍然相对薄弱。这主要体现在：高水平的原创性科普作品比较匮乏，科普基础设施不足、运行比较困难，科普基金设立较少，科普研究机构、科普队伍和科普组织不够健全和稳定，科学教育、大众传媒等教育和传播体系不够完善，高水平的科普人才缺乏，政府推动和引导科普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有待加强等。

总体上看，和全国的形势相适应，最近几年山东省的科普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。但和山东建设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的要求相比，和我省其他方面的工作相比，应该说，我省的科普事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鉴于我省科普事业的现状，省政府亟待采取包括奖励在内的各种有力措施，鼓励和吸引社会组织、科技工作者、科普工作者投身科普事业，加快社会化科普工作进程，推动我省科普事业的全面发展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在我省日益发达的省政府科学技术奖励体系中，唯独“科学技术普及奖”缺席。近期，重庆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经陆续设立政府科普奖。为此，特建议省政府尽快设立“山东省科学技术普及奖”。

1、成立山东科学技术普及奖评审委员会。参照“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”做法，由省委宣传部、省科学技术协会、省科委、省作家协会联合组成评审委员会，分管副省长任主任。评审委员会是评奖活动的领导机构。办公室可设在省科协，由专职工作人员负责评审的日常工作。

2、建立山东科学技术普及奖评审专家库。通过一定程序，按照一定标准，在全省科普作家、省级自然科学学会、省作家协会、科普出版机构、媒体科普相关人员、教育部门等方面遴选专家，组成专家库。评选时随机抽取，并依照一定的回避制度，确定每次参加评奖的评审专家。

3、关于申报、推荐程序。面向社会申报。可自由申报，也可通过单位按系统组织申报。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负责本学科领域的申报与推荐工作。评审委员会领导下的办公室接受申报。

4、关于评奖范围。为便于掌握标准，突出重点，评奖可暂时仅限于指定时间区间内，我省公民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普图书、报刊科普文章和国内省级以上广播电台、电视台播发的原创科普节目三类科普作品。待条件成熟后，再把科普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和特色科普活动列入评奖范围。

5、科普作品评价标准。原则上评价标准可分为科学性、创造性、实用性、艺术性四个方面，标准细则可在专家研究和论证后予以确定。

6、其他:奖励名额、奖金额度、评奖时间等项具体事项待奖项设立后，由评审委员会征求专家意见，并参照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做法酌定。

